
“超前消费”当有度

■ 何珂

11月 1日，今年“双 11”已经开始第一轮尾款支付。 一时间，
“尾款人”占据了网络热搜，很多人一边感叹要“剁手”“吃土”，一
边还是忍不住买买买。 而这当中，又有多少人是在超前消费呢？

近日，有机构发布《当代青年消费报告》称，全国 1.75 亿名
“90 后”中仅 13.4%的人没有负债，86.6%的人接触过信贷产品，
而 60%以上将消费贷用于提高生活品质和休闲。 另有数据显
示，2020 年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逆势狂涨”，原因之一就是年
轻消费者崛起，且去年 1 月至 10 月，“95 后”在奢侈品联名款、
限量款的消费金额激增了 300%至 400%。 有网友调侃：“用‘负
一代’的钱包，过起了‘富二代’的生活。 ”

成长于优渥的环境让很多年轻人有着比上一代更强的消费

欲望， 他们愿意为了更体面、 更有品质的生活而进行金钱投入，
“舍得花钱”是他们普遍的消费观，“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也
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无论是作为经济学术语
还是社会现象本身，“超前消费”都算不得贬义。在一定程度上，为
了提升生活品质， 在一定的时期内借助外力超前消费也未尝不
可。 但是，切不可图一时虚荣而盲目消费攀比。 同时，“超前消费”
背后的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病态消费等也应引起警惕，对于支
撑这类消费的“过度信贷”、违法信贷则更应坚决抵制。

凡事过犹不及，量力而行方能细水长流。 在面对“超前消
费”的诱惑时，年轻人要学会理性消费，不可盲目跟风，应充分
考虑自身实际需要、当下经济状况及未来还款能力，避免冲动
消费造成难以填补的“收支漏洞”。 追求消费带来的物质丰盈
与精神享受，不能过激，不应过度。 在“华丽的长袍”之下，如果
是被掏空的财务状况， 那么这种光鲜必然不可持续。 遵循可
控、可负担原则的消费行为，才能真正享受消费。 同时，有关部
门也要加强对年轻人消费观的教育和引导， 加大对各种不法
超前消费的打击力度，尤其像“校园贷”“美容贷”“健身贷”等
消费陷阱，需依法规制和打击，创造风朗气清的消费环境。

常言道，有多大荷叶包多大粽子。 要“在乎现在拥有”，更
要“在乎天长地久”，“超前消费”当有度，量力而行、用之有节
才是正确的消费观。

中消协发布
“双 11”六个注意事项

中消协最近发布的“双 11”消费提示：①“低价”不可迷信，
得实惠要多对比；②促销规则套路复杂，下单前需看清楚；③限
期商品谨慎囤货，“剁手”前要巧规划；④面对促销短信骚扰，留
证据且可举报；⑤直播带货要冷静；⑥关注商家售后服务，有纠
纷及时维权。

点评：为了参加“双 11”，消费者不仅要弄懂比奥数还复杂的
满减、满赠、红包、礼券规则，还得把自己练成福尔摩斯，识破其中
的套路。 这不是消费者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是放心消费应有的
良好环境。 平台经营者要承担主体责任，监管部门也要监测大促
期间可能出现的虚假宣传、虚假促销、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网友热议：
@lorenleo：看似便宜其实花的更多。
@ 胖胖的刺猬猫：“双 11” 怎么最省钱， 以我多年网购经

验，就是什么都不买立省 100%。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郎自然资规告字[2021]9 号

经郎溪县人民政府批准，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决定公开出让老城区郎溪县 2021-8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下表）

2021-8 号地块，为商住综合用地。 其中，商
服用地 36159.4㎡ （折合 54.24 亩 ）， 住宅用地
53145.2㎡（折合 79.71 亩）。

二、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凡在我县范围内逾期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
个人及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得参加竞买。

三、上述地块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出让文件。

申请人获取土地出让文件、 提交书面申请

和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为：2021 年 11 月 9 日-
2021 年 11 月 29 日 16 时。

经审查，在 2021 年 11 月 29 日 17 时前确认
竞买资格。 届时，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超过 2
人（含 2 人）的，将公开拍卖上述宗地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不足 2 人的，采取挂牌方式进行。 同
时， 竞买申请和交纳保证金时间顺延至 2021 年
12 月 7 日 16 时。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
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

五、公开出让的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1 年 11 月 30 日 10 时。
挂牌时间：2021 年 11 月 30 日 11 时-2021

年 12 月 9 日 16 时。
地点：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 10 个工作日

内签订出让合同。 签订合同时竞得人必须交足
成交价的 20%作为签署合同的定金，否则，视为
违约，竞得人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同签署
后 1 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 50%的首付款。土
地出让金余款 50%的缴纳方式为： 合同签署时，
竞得人可以选择合同签署后四个月内全部缴清
土地出让金，不支付利息；或是选择成交之日起
一年内分期缴纳，选择分期付款需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利息。 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
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

(二)关于商品住宅的销售。 该项目为商住综
合用地，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发建设，项目商业
部分必须完成 50%建筑面积主体结构验收后，方
可申请对外销售项目住宅部分，且销售面积不得
超过住宅总建筑面积的 40%；项目商业部分必须
完成 100%建筑面积主体结构验收后， 住宅对外

销售面积不得超过住宅总建筑面积的 80%；项目
商业部分综合验收通过后， 方可对外销售项目
住宅部分剩余 20%的建筑面积。

(三)关于老街商铺的回购。 根据郎溪县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中心要求， 该地块拟回购老街门
面房总面积约 300 平方米，商铺一层。 土地出让
成交后， 具体回购事宜由郎溪县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中心与受让人签署回购协议， 并负责相关
回购安置工作。

（四）关于地块东南角原规划城隍庙地块的代
建。 为保持老城区建设的完整性，受让人竞得该宗
地后，需按照相关规划方案，建设城隍庙及停车场
项目，并无偿交付给郎溪县政府（或指定单位）。

（五） 建设要求。 受让人应按照 《郎溪县
2021-8 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郎自然资规条字
〔2021〕12 号 ） 文件和郎溪县住建局 《郎溪县
2021-8 号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郎
建函〔2021〕168 号）文件等进行开发建设。

（六）竞得人承诺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转让
土地。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土地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平

镇中港东路与亭子山路交汇处）
联系方式：张一夫 0563-7022169

13966229260
开户单位：郎溪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
账 号：2610501021000011118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宣城分行郎溪支行
账 号：18421478527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

县支行
账 号：12072001040011661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郎溪县支行
账 号：934005010002720022
开户银行：安徽郎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账 号：2000024486666660000002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郎溪支行
账 号：34001756208053005297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 年 11 月 9 日

编号 土地位置 面积（m2） 出让方式 土地用途
规划设计条件及要求

出让年限
起拍价（万
元）

保证金

（万元）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2021-8 县城老城
区核心区

89304.6
（折合

133.95 亩）
拍卖 商住综合用地

商服用地 ≤1.0 ≤60% ≥10% 40
26790 10700

住宅用地 1.0＜住宅≤1.5 ≤35%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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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 如何“上锁”
■ 本报记者 何珂

“手机里共有 863 条未读短信，绝

大部分是各类电商的广告短信，最近每

天都能收到几十条”———

863 条———这是合肥市经开区居民褚圆
圆手机里未读短信的数量， 绝大部分是各类电
商的广告短信。

“你看，这里面几乎全部都是购物平台的
商家推广广告，还自带链接。 ”11 月 5 日，褚圆
圆拿起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说道 ， 网购了十来
年，给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也带来不少烦恼，其
中，电商的营销短信、电话就是烦恼之一，特别
是临近“6·18”“双 11”“年货节”等促销节点，一
轮接着一轮的短信“轰炸”让她不堪其扰，“‘双
11’正在进行中，最近每天都能收到几十条广
告短信”。

褚圆圆的情况并非个例。“广告短信一直都
有，最近特别多。我发现收到的推销短信大多来
自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过的店铺， 不管是大
型连锁超市还是购物平台上的服装店， 都会发
来推销短信。”安庆市民陈兰无奈地说，“虽然这
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退订方式的 ， 即回复
‘N’或‘TD’等字母。 但一方面，我懒得挨个回
复，另一方面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 ”而在记者
的随机采访中，也不少消费者表示，近两年来，
不管是线上电商，还是线下超市，都热衷于以发
送短信的形式，告知店铺上新情况、优惠活动等
信息，促销节点前的短信“轰炸”甚至已经成为
常态。

据了解，近年来，网购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
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现象， 且衍生出大量
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
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商家利用
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 侵害
消费者权益。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 年“6·18”消费
维权舆情分析报告》， 在 6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
共计 20 天舆情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广告短信
类负面信息近 6.5 万条。 报告称，广种薄收式的
短信轰炸技术含量低、骚扰频次高。 事实上，这
种低成本制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
有收益，其“变现”能力也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
惹人烦、讨人厌，最终也必将遭人弃。

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短信， 网友们更是纷
纷调侃：“今天收到的促销短信保守估计上百
条”“‘双 11’短信也‘内卷’了吗”“今天被短信
轰炸的同时竟然还接到了电话”……

促销短信轮番“轰炸”，
消费者不堪其扰

“每条短信最低只需要 0.036 元，每

天每个号码可以发 3 次，确保对方能按

时收到”———

如此之多的广告促销短信，从何而来？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搜索引擎、购物平

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动短信”等关键词，就
能轻易搜到一批相关店铺， 在店内的显著位置
上还标明了 “购物节营销类短信群发” 等广告
语。 11 月 5 日，记者点击进入一家号称“短信营
销领域专家”的公司官网，网页上详细介绍了会
员类营销短信套餐包价格，并打出了“双 11”优
惠的广告语。

根据该网站提供的微信号， 记者添加了其
客户经理。 据客户经理介绍，公司提供的短信套
餐最低 1万条起充，“双 11”有优惠，原价 550元/
万条的基础套餐现在仅售 450元。 “如果量大的
话，价格更优惠，每条短信最低只需要 0.036元，
每天每个号码可以发 3次， 确保对方能按时收
到。 ”该客户经理介绍，“这个短信是没有时间限
制的，您充值以后可以慢慢使用，用完为止。 ”看
到记者迟迟未决定购买， 该客户经理又表示，1
万条短信价格可以申请优惠到 400 元，付款后 3
分钟内即可开好一个独立的账户， 由商家自己
登录平台发信息，确保稳定及时到达，并且支持
定时发送。

据一位品牌方营销部门人士透露， 虽然广
告营销短信的方式并不新颖， 且品牌方也深知
可能会对用户造成困扰， 但是目前这是最 “合
适”的一种方式。 “监管部门对于大数据的运营
和管理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对于品牌方或者
平台而言， 在合规的前提下最简单能够调用的
数据就是用户注册用的手机号码了， 而通过短
信的方式进行营销， 也是目前在合法合规同时
成本双重考虑下最佳营销方式。 ”

专家表示，对于电商而言，“双 11”等大促
活动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促销节点， 肯定会通
过各种方式吸引客户， 而群发广告短信既能精
准对接曾经关注过店铺、产品的消费者，成本也
相对较低，此外，市面上还有较为成熟的产业链
进行短信群发服务，为商家提供便利，难免导致
广告促销短信越来越多。

短信精准营销成本较低，
商家乐此不疲

“正式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加大了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惩戒

力度”———

困扰消费者的不仅有广告短信， 还有一些
未看清条款就分享出去的“购物车”。

今年“双 11”有平台推出一键分享购物车
功能， 用户可向好友转发分享自己的购物车商
品，包括分享一些与平台合作的明星的购物车。
数据显示，该功能上线后，仅 3 天时间内，就有
超过 1000 万人分享了自己的购物车。 然而，有
用户因为没有看清楚“仅分享给好友”与“公开
并分享给好友”的差别，自己的购物车一下子被
推进公共视野；有用户只看到“赢清空购物车大
奖”，而没注意到“分享我的购物车”，稀里糊涂
就将购物车分享了出去；还有用户误操作了“分
享购物车”，但找不到关闭选项，只能眼睁睁看
着自己的购物车被人一路分享……

以互联互通之力激活流量、 促进消费大有
必要， 依法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和相关权利同样
重要。 11 月 1 日，《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
这是国内首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性立
法，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制度，提升了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系统性。 应用程序过度收
集个人信息、一揽子授权、强制同意、大数据“杀
熟” ……这些让人们不胜其扰甚至反感的行为
都会受到法律制约，互联网“任性”收集和使用
个人信息的时代或将一去不复返。

“正式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大了违
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惩戒力度个人信息保护
法加大了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惩戒力度。”
有法律专家解释， 根据个人信息处理的不同情
况, 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设置了不同梯
次的行政处罚。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最高可
处五千万元或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的罚
款， 并可以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相关从业禁止
的处罚。

11 月 1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也依据《个人
信息保护法》发布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要对自
己授权或者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持续跟踪，在
接受个人信息条款或者向经营者提供个人信息
后， 还应随时关注经营者个人信息条款是否进
行修改， 经营者是否有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能
力，经营者是否存在非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等。
中消协强调， 当自身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或
者发现经营者存在违法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行
为的， 要主动向个人信息保护管理部门或者消
费者协会进行投诉、举报，提供案件线索和相关
凭证，维护自身及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拒绝“任性”使用个人信息，
织密“安全网”

近年来，“双 11” 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
诉呈集中爆发之势———

铁路儿童客票
拟改为以年龄划分

国家铁路局近日关于《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称，铁路客票儿童票拟由身高划分改为以年
龄划分，实行车票实名制，年满 6周岁且未满 14 周岁的儿童可
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 14 周岁的儿童，应购买全价票。

点评：铁路儿童票拟将身高改成年龄，其背后反映出我国
儿童的身体素质不断提高、身高和体重都较以前明显增长的社
会现实。 此次修改更加强调对儿童权益的关注和保护，也是实
实在在便民新举措。

网友热议：
@ 孤单 de 汪汪：确实，现在儿童普遍都高，按年龄是比较

合理的。
@ 杨柳羌笛 0626： 希望景区也按照这个来。

（本报记者 何明 本报见习记者 琚常佳 整理）


